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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最新情況

就敘永縣城鄉供排水一體化項目

訂立合作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3月20日（交易時段後），經磋商談判完成後，敘永縣城鄉水
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與本公司就敘永縣城鄉供排水一體化項目訂立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作出，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I.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3月20日（交易時段後），經磋商談判完成後，敘永縣城鄉
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與本公司就敘永縣城鄉供排水一體化項目訂立合作協議。

II. 合作協議

合作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年3月20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敘永縣城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及

(2)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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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款： 根據合作協議，敘永縣城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其全資附屬公司
四川興敘所屬敘永縣縣城及下轄鄉鎮自來水供應業務資產，本公司非
全資附屬公司興瀘污水處理以其所屬敘永縣縣城生活污水處理廠資產
及該等污水處理廠處理污水應收賬款分別作價向興敘水業增資（將另
行簽訂增資協議，用於增資的相關資產價值待獨立第三方機構評估後
確定）。

增資完成後，興敘水業的註冊資本將增加至人民幣17,166.67萬元，並
由本公司及興瀘污水處理合計持有其51%的股份，四川興敘持有其49%
的股份。興敘水業將全面運營敘永縣縣城及下轄鄉鎮的自來水供應及
污水處理業務（其中包括敘永縣城污水處理已委托永星水環境運營的
敘永縣鄉鎮和農村污水處理業務）。

III. 有關合作項目的資料

合作項目位於敘永縣及其所有下轄鄉鎮，包括目前由四川興敘運營的敘永縣縣城（部
分）及下轄鄉鎮自來水供應、興敘水業運營的敘永縣縣城（部分）自來水供應、興瀘污
水處理運營的敘永縣縣城污水處理廠一期及二期、敘永縣城污水處理委托永星水環
境運營的39個鄉鎮和農村污水處理廠站，以及敘永縣縣城及下轄鄉鎮的污水處理管
網運行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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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關敘永縣城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及本集團的資料

敘永縣城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於2018年5月28日在中國四川省敘永縣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自來水生產與供應、建設工程施工、水力發電、天然水
收集與分配、水利工程建設監理等業務。截至本公告日期，敘永縣財經綜合服務中
心持有其100%的股份，而敘永縣財經綜合服務中心乃由敘永縣人民政府下設的附屬
機構，並根據敘永縣人民政府的授權對其所出資的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敘永縣城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
公司以及彼等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聯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
三方。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自來水供應及相關安裝與維護服務，以及污水處理及相關基礎
設施建設服務。

V. 訂立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縣域城鄉供排水一體化是國家推進保障城鄉居民供水安全、全面保護生態環境的戰略，
訂立合作協議乃是本公司積極響應國家戰略，由於合作項目將助推本集團業務擴展
至敘永縣的全部縣城及其下轄鄉鎮地區，符合本集團擴大業務規模的策略以實現收
益持續穩定增長，亦為本集團提升聲譽及發展客戶基礎，為日後獲得更多的項目塑
造標桿。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作協議條款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在本集
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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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列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瀘州市興瀘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注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已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補充或其他方式修改

「合作項目」 指 敘永縣城鄉供排水一體化合作項目

「合作協議」 指 敘永縣城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與本公司於2026年3月
20日就合作項目訂立的合作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四川興敘」 指 四川興敘水業有限公司，於2019年4月3日在中國四川省
敘永縣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敘永縣城鄉水務發
展集團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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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星水環境」 指 敘永縣永星水環境治理有限公司，於2019年7月31日在中
國四川省敘永縣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非
全資附屬公司瀘州市繁星環保發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5%
的股份，敘永縣城污水處理持有其45%的股份

「敘永縣城污水處理」 指 敘永縣城污水處理有限責任公司，於2009年11月2日在中
國四川省敘永縣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敘永縣城
鄉水務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

「興敘水業」 指 瀘州市興瀘水務（集團）興敘水業有限公司，於2018年10
月9日在中國四川省瀘州市敘永縣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由本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四川
興敘持有其40%的股份。各相關方對其增資完成後，將
由其作為合作項目的實施主體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興瀘污水處理」 指 瀘州市興瀘污水處理有限公司，於2000年12月11日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
公司

承董事會命
瀘州市興瀘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棋楠

中國 瀘州市
2026年3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二名執行董事，即陳棋楠先生及徐光華先生；(ii)三名非執
行董事，即徐飛先生、張光惠女士及胡芬芬女士；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馬樺女士、
傅驥先生及梁有國先生。

* 僅供識別


